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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

收購新華（大慶）商品交易所24.975%股權
之須予披露交易之補充協議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一日的公告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根據上市規則第
十四章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之收購事項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非文義另有所指，本公告所用
之詞語與該公告所定義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宣佈，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九日，本公司與賣方簽訂收購協議之補充協議（「補充協
議」），以修訂收購協議內「利潤目標」之定義，從而使利潤目標指目標公司已於自完成當日
起計365日內任何日期錄得之經審核合併除稅前溢利淨額50,000,000港元。於修訂後，將由
本公司透過配發及發行278,292,857股代價股份之方式支付之第二期代價款項136,363,500港
元，應於本公司聘請之核數師確認利潤目標已達成後的14日內支付。訂約雙方主要出於商業
考量共同促成有關修訂。

董事認為補充協議之條款屬公平合理，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。

 承董事會命
 盛源控股有限公司

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
 胡少霖

香港，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九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胡少霖先生及鄭潔心女士；非執行董事徐國才先生；
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羅嘉偉先生、祁文舉先生及胡晃先生。


